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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 
2018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情况 

 

一、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概况 

（一）区教育局主要职责 

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是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主要机构职能为： 

1.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研究拟定并组织实施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 

2. 负责指导全区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工作。 

3. 负责并指导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各类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4. 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拨款、教育基建投资办法；统筹安排全区教育

费附加、教育专项经费工作。 

5. 负责指导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负责教育发展、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 

6.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制定并执行劳动工资、人事管理、政策法规的实施意见和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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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工作。 

7. 负责全区中小学、职中、幼儿园的招生工作和高校、中专、中专会考的报名及考试的

组织工作。 

8. 指导学校教学设施、仪器、图书资料的配备；指导管理全区勤工俭学、校办产业工作；

指导全区教育信息化工作。 

9. 协助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做好干部的考察、任免、使用、监督以及基层党

组织的换届选举、班子建设工作。 

10. 负责局所属单位党的纪检、行政监察、统战、工会、共青团、妇女工作及离退休干

部管理工作。 

11. 负责教育事业统计调查以及统计信息的管理与服务；指导教育学会等社团组织工作； 

12. 负责语言文字的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 

13．代区政府管理教育督导室。负责制定教育督导工作的规章制度。 

14. 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 3 - 
 

2018 年，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为全额财政拨款一级单位，不含基层预算单位，内设 13

个科室及新城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其中行政编制科室 8 个，分别是党委办公室、行政办

公室、财务科、职业技术教育科、人事科、基础教育科、党风廉政科、宣传科。事业编制科

室 5 个，分别是学前教育科、体卫艺教育管理办公室、教育发展规划办公室、信息技术教育

管理办公室、安全保卫管理办公室。 

2018 年，基层预算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71 个，为全额财政拨款二级单位，纳入区教育局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72 个，包括：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本级（机关） 行政单位 

2 西安市实验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 西安市新城区励耘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 西安市新城区坤中巷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 西安市新城区中兴路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 西安市新城区励志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7 西安市新城区长缨路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8 西安市新城区张家庄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9 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0 西安育英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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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2 西安市新城区通济坊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3 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4 西安市新城区吉贤巷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5 西安市新城区太华路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6 西安市新城区二马路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7 西安市新城区向荣巷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8 西安市新城区八府庄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9 西安市新城区联志村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0 西安市新城区明欣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1 西安市新城区明志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2 西安市新城区明远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3 西安市新城区普天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4 西安市新城区东方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5 西安市新城区秦川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6 西安市新城区昆仑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7 西安市新城区西光实验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8 西安市新城区华山实验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29 西安市新城区黄河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0 西安市新城区励行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1 西安市新城区电力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2 西安市新城区建筑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3 西安市新城区咸宁小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4 西安市第三十八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5 西安市第三十九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6 西安市第四十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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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西安市第四十三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8 西安市第七十二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9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0 西安市第九十二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1 西安市大明宫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2 西安市自达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3 西安市自弘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4 西安电机厂子弟学校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5 西安市黄河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6 西安市西光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7 西安市华山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8 西安市秦川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9 西安市昆仑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0 西安市东方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1 西安市汇文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2 西安市大华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3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职工子弟中学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4 西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5 西安市新城区大明宫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6 西安市新城区筑梦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7 西安市新城区实验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8 西安市新城区华清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9 西安市新城区华韵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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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西安市新城区朝阳门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1 西安市新城区西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第一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2 西安市新城区西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第二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3 西安市新城区实验小学第一幼儿园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4 西安市新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5 西安市新城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6 西安市新城区成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7 西安市新城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8 西安市新城区少年宫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9 西安市新城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70 西安市新城区勤工俭学管理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71 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校舍设备管理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72 西安市新城区教育局会计核算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三）人员情况 

截止 2018 年底，区教育局人员编制 5340 人，其中行政编制 30 人、事业编制 5310 人；

实有人数 4039 人，其中：行政 23 人，事业 4016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4279 人。 

2018 年实有人数 4039 人（其中行政 23 人，事业 4016 人）。比上年增加 101 人，主要

是个单位招录、调入、退休等动态变化形成。 

二、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 7 - 
 

2019 年，全区教育工作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市教育局的安排部署，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紧扣“追赶超越”定位和“五个扎实”要求，聚焦“五

新”战略任务和新时代大西安“三步走”战略，坚持教育“六个优先”发展，全力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目标，深化推进“名校+”工程，加

快教育现代化强区建设进程，全力破解“上好学难”，全面推进新城教育高品质均衡发展，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当好示范，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1．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转化为教育优先发展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把讲政治作为一切工

作生命线，旗帜鲜明讲政治，无条件、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市区的各项决策部署，

把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贯彻好、落实好。扎实开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

做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 

2．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认真履行教育系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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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充分发挥局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基层党

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引领，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精心组织“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支委工作室制度，充分发挥支委工作职能和党员骨干作用。

落实“双培养”机制，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管理骨干。 

3．持续抓好教育领域专项巡察整改工作。认真履行党委整改主体责任，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整改工作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举一

反三，以点带面，持续巩固深化，建立长效机制。强化成果运用，补齐短板，推动教育改革

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充分发挥学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全面加强学校党的思想、

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民主

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持续强化党员党性教育，积极发挥教育系统红城

党建综合体作用，定期对党员进行政治体检和灵魂洗礼，让党员接受感性、直观的党性教育

和心灵震撼。全面提升学校党组织建设水平，深化基层党建与“名校+”深度融合。打造“一校

一品”智慧党建品牌。持续强化区域党建共同体，发挥“六联”平台作用，推进区域党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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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面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建设。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提高思政课教学的

实效。全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夯实教育系统各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

责任。充分发挥新城区中小学生德育教育基地、育英小学周恩来励志馆、东方小学航天科普

馆等教育资源，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妥善做好舆情处置工作。深化教育系统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积极创建省市级文明校园。 

6．加强群团组织建设。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工作的领导。坚持服务青

少年的正确方向，聚焦打造“品质关工委”和“智慧关工委”，实施“互联网+”和“老园丁+”关教

模式，持续巩固扩大关教工作成效。广泛开展“腾飞中国、辉煌 70 年”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

动。持续抓好人大教育代表组、政协教育学习组参政议政及离退休、保密等工作。 

7．深化推进“名校+”工程。全面实施“名校+”工程质量再提升行动，重点提升“+校”的内

涵、品质和质量，实现三个发展，即从成建制移植到适应性整体融合发展、从输血功能到造

血动能发展、从全面提升到个性化创造发展。积极构建“221”区域教育大格局。巩固提升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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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校+”共同体、43 个“名师+”共同体和 25 个“名校长+”共同体，形成以“名校+”为统领，

以“名师+”“名校长+”为引擎的三位一体新城“名校+”大格局。深入实施新城好课堂、品质教育

论坛、名师引领 1+3、党员教师请战等项目。 

8．不断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加大区教育局指导、服务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的力度，对全区中小学的教学常规管理工作进行检查，规范教学常规管理工作，向常规课堂

要质量，提升内涵发展的优质化进程，不断促进“名校”与“+校”的深度融合及内涵提升。加强

课堂教学改革，扎实开展教科研工作，举办“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教学研究活动。稳

步推进中考改革工作，有序做好培训工作。做好高考改革的准备工作。 

9．做好学前教育。实施学前教育质量提升“345”工程—“阳光宝贝健康年”活动。创建省

级示范园 1 所，市一级幼儿园 1 所，市二级、三级幼儿园 2 所。继续实施幼儿园规范办园行

为四级督查机制。持续做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工作，配合做好全区学前儿童看护

点监管和清理整治工作。 

10．不断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水平。推进职业教育技能大赛特色品牌建设。

做好中高职“3+2”连读工作，服务高职扩招 100 万国家战略。开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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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稳有序做好跨区中职学校移交属地管理工作。强化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社区教学点

标准化建设，构建“家庭课堂”架构，打造“15 分钟教育服务圈”。 

11．规范民办教育管理。严格执行《民办教育促进法》，进一步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服务、

规范、管理，加强日常监管和年检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招生入学政策的解读和宣传，严

格规范民办学校招生行为，增强招生入学工作透明度。严格落实《西安市民办非学历文化教

育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全面推广使用管理信息平台，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校外培

训机构治理成果。 

12．大力发展素质教育。持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开展庆祝建国 70 周年系列教

育实践活动。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和学

生艺术体育教育，加强学校科技教育和生态环保教育。继续推进“阳光体育”工作，举办中小

学生各类专项体育比赛，做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继续推进高雅艺术、戏曲戏剧进校园

等活动，提升中小学艺术教育水平。聚焦教育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13．加快项目建设。加大力度争取中省项目资金，积极争取市级财政投入。积极争取启

动幸福林带学校建设项目。大力推进教育项目预算执行，提高预算执行完成率。严格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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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加强教育资金使用监管。建设美丽校园，扩建、提升中小学、幼儿园 10 所以上，

打造一批园林式学校和花园式幼儿园，把校园打造成集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信息科技为一

体的靓丽景观。 

14．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主动融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建设智慧教育和

数字学校。力争创建西安市智慧校园 3 所、西安市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示范校 2 所、创客教

育实践室优秀学校 6 所。加快推进 89 中教育集团、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名校+”智慧校园应用

试点工作。组织参加各类信息化教学应用大赛活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15．增强学位有效供给能力。实施学位保障工程，完成 92 中新建任务，力争 1 所新建

公办幼儿园秋季开园招生，新增中小学学位 300 个、幼儿园学位 200 个。挖掘公办学校办学

潜力，提高公办学校招生比重，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16．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

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培养市级以上骨干教师 50 名，举办教师集中培训 10 期以上，

培训教师 4500 人次，“名校+”工程教师交流 300 名，公招教师 90 名。深入实施“名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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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专家工作室智囊团、参谋部、督战队作用，提升中小学教师队

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 

17．加大教育督导力度。持续巩固国家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工作成果，创新推进教

育督导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做好迎接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复验准备工作。继续实

施陕西省教育质量提升督导评估“316 工程”与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做好 2019 年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加强督导队伍和能力建设，提高督学履职能力。创建市级实施素质教

育优秀学校 1 所。 

18．实施精准教育扶贫。继续实施好 13 年免费教育、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惠民

政策。持续做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各学段贫困生助学金发放和生源

地大学生贷款，确保贫困生资助全覆盖。实施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年内实现配餐企业送餐

覆盖率达到 70.37%。妥善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持续开展好与蓝田县、

鄠邑区扶贫工作，实施“一校帮一村”专项行动。 

19．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三项机制”，突出政治标准，把好选

人用人政治关，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严把“十关”，即：职数关、动议关、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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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推荐关、考察关、廉政计生关、讨论决定关、公示（试用）关、导向关、平稳关，从严

选好用好干部。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加快教育系统干部知识更

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 

20．强力抓好规范办学行为。坚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严格贯彻落实教育部“十项严

禁”纪律和省市教育部门的各项规定，与教育系统干部教师签订《规范办学行为承诺书》《在

入学招生中不说情不打招呼不批条承诺书》。凡是违规办学一经查实，从严顶格处理。 

21．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持之以恒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

“四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规党纪和廉政警示教育，推进廉政文化进校园。

扎实开展违规收受礼金问题及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活

动。全面实施教育系统阳光工程，即：阳光决策、阳光项目、阳光采购、阳光校务、阳光招

生。严格执行《局党委议事规则》等各项制度，强化对各单位“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的监督。 

22．打造新城教育作风品牌。以落实“追赶超越”攻坚年、“营商环境”提升年、“作风建设”

强化年为重点，持续强力抓落实，把忠诚体现在行动上，把能力体现在结果上，当好“施工

队长”和“施工队员”。深化行政效能革命，坚持教育系统服务群众“五个一”，着力抓好“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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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坚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做人做事“20 个要、20 个不要”，当好“五星级店小二”。 

23．加强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坚持党领导一切。强化政治责任，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

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勇于担当作为，全方位地管理好分管的人和事。狠抓工作落实，善

于攻坚克难，用好“一线抓落实工作法”，问题在教学一线发现，工作在教学一线推进，扑下

身子抓落实，以良好作风和过硬本领做好每一项具体工作，为教育系统立好标杆、做好示范。 

三、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 

2018 年区本级全年收入 56987.7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56446.39 万元，事业收入 250 

万元，其他收入 291.34万元。2017 年区本级全年收入 52120.8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51760.95 

万元，事业收入 190 万元，其他收入 169.87 万元。 

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收入增加 4866.9 万元，增幅 8.54%；其中财政拨款增加 4685.41

万元，增幅 9.33%；主要原因 2018 年离休人员工资由教育事业费发放及在职人员调资。事业

收入增加 60 万元，增幅 31.57%，主要原因新增三所幼儿园保育费收入增加。其他收入增加

121.47 万元，增幅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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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 

2018 年区本级全年支出 62322.88 万元，比 2017 年 56788.08 万元增加 5534.8 万元，增

幅 9.74%，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60634.15 万元，比 2017 年 55198.87 万元增加 5435.28 万元，

增幅 9.84%。主要原因 2018 年离休人员工资由教育事业费发放及在职人员调资。 

按支出分类划分，2018 年总支出 62322.88 万元中包括基本支出 46851.03 万元，项目支

出 15471.85 万元。2017 年总支出 56788.08 万元中包括基本支出 46454.73 万元，项目支出

10333.35 万元。 

2018 年项目支出比 2017 年增幅 49.72%。其中：，2018 年财政拨款用于基本支出

46012.83 万元，项目支出 14621.32 万元。2017 年财政拨款用于基本支出 45482.95 万元，项

目支出 9715.92 万元，2018 比 2017 年分别增加 1.16%和增加 50.48%。基本支出增加主要

原因 2018年离休人员工资由教育事业费发放及在职人员调资综合变化所致。项目支出增加，

主要是学校、幼儿园建设（设备）项目工程款在 2017 年完工时未完成支付，2018 年进行工

程决算后支付工程尾款所致。 

（三）结转和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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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区本级结转和结余资金 4551.25 万元，比上年 8979.53 万元减少 4428.28 万元, 降

幅 49.31%。其中基本支出结转 2206.71 万元，主要为学校、幼儿园历年滚存结余资金；项目

资金结转 2344.54 万元，主要是学校、幼儿园建设（设备）财政拨款结转资金。 

（四）非税收入上缴数 

2018 年上缴 1434.96 万元，2017 年上缴 1409.04 万元，比 2018 年比 2107 年增加 25.92

万元，增幅 1.73%，主要是新增三所幼儿园保育费收入。 

（四）“三公”经费支出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区教育局及下属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共支出 0.35 万元，比 2017 年 18.60 万

元，降低 98.11%。主要是我局严格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严格控制各项费用。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公务用车购置 0 台、支出 0 万元，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0.35 万元，比 2017 年 18.60

万元，降低 98.11%。主要是学校公务用车封存。2018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

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19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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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 

 2018 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0 人次、支出 0 万元和“上年相同。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公务接待 0 批次、0 人次、0 万元和去年相同。主要是我单位严格贯彻执行八

项规定，没产生公务接待费支出。 

（4）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8 年会议费支出为 0 万元，比上年减少额 14.42 万元，降低 100%，主要是我单位

 厉行节约，没产生会议费支出。

（5）培训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培训费支出 536.86 万元，主要是全系统教师培训支出，比上年增加 135.41 万元，

增长 33.73%。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区教师综合素质，加大了培训力度、规模。 

（六）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我局政府采购主要购置办公设备电脑、打印机、办公桌椅等 41.86 万元。授予中

小企业的合同金额 41.86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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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四、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8 年本部门由新城区财政局监督检查科对我局 2017 年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资金

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本次评价所抽查 7 所学校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共 1493.00 万

元。根据市财函〔2017〕131 号文件、市财函〔2017〕730 号文件要求，该笔资金用于 16 所

中小学校园改造、教学楼线路改造以及教学设备购置，确保建设改造一所、合格验收一所、

达标使用一所，支持西安市各区县加快“全面改薄”学校建设进程，促进西安市教育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和《预

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规定，按照西安市项目支出指标体

系框架和评分标准，评价组经过实地取证，通过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公

众评判法等评价方法，对我局 2017 年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评价，认

定业务管理以及财务管理情况较好；资金到位环节薄弱、项目完成不及时，综合评价得分为

85.24 分，评定结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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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新城区 2017 年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赋分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计分要求 预期值 完成值 得分

项目
立项
规范
性

─ 3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的规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集体决策等。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缺少任
一项扣减本指标分值的33%，哪
项不完整或不规范在33%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1、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西安市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方案

（2014-2018年）》
3、各学校申请书文件

4、（市财函〔2017〕730号）和
（市财函〔2017〕131号）下达项

目资金

2

绩效
目标
合理
性

─ 2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
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
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
委政府决策；
②是否与项目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③项目是否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④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25%，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25%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市财函〔2017〕730号）和
（市财函〔2017〕131号）文件要
求，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2

绩效
指标
明确
性

─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
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等，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
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25%，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25%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市财函〔2017〕730号）和
（市财函〔2017〕131号）文件要
求，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3

分配
办法

─ 3

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
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
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
办法；资金分配因素是
否全面、合理，匹配公
共责任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有明确的资金分配办法；
②分配因素是否全面、合理；
③分配范围是否与公共责任匹配；
④分配标准是否清晰、合理。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25%，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25%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市财函〔2017〕730号）和
（市财函〔2017〕131号）文件

3

分配
结果

─ 3
资金分配是否符合相关
管理办法；分配结果是
否合理、差异化公平、

评价要点：
①分配结果是否合理；
②分配结果是否差异化公平；
③分配结果是否与分配办法匹配。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33%，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33%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根据（市财函〔2017〕730号）和
（市财函〔2017〕131号）文件要
求，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3

省市资
金到位
率

1.5 100% 1.50

区级资
金到位
率

1.5 13.48% 0.20

省市资
金到位
及时率

1.5 100% 1.50

区级资
金到位
及时率

1.5 0.00% 0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
入资金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
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

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

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划投

入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得分=本指标分值×资金到位率 100.00%

得分=本指标分值×资金到位及
时率

100.00%

投
 
 
 
入
 
 
2
0

项目
立项
8

资金
分配
6

资金
落实
6

到位
及时
率

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
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资金落实的

及时性程度。

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100%。
及时到位资金：截至规定时点实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

金。
应到位资金：按照合同或项目进度要求截至规定时点应

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新城区2017年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资金
到位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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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赋分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计分要求 预期值 完成值 得分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 4

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
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
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
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
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50%，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50%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西安市新城区教育系统项目实施
管理办法》

4

制度
执行
有效
性

─ 8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
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
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
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
实到位。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25%，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25%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8

项目
质量
可控
性

─ 3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
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
了必需的措施,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
措施或手段。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50%，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50%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3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 2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
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
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
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50%，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50%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1、根据（市财函〔2017〕730号）
和（市财函〔2017〕131号）文件
要求，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2、相关财务制度

2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
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
④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20%，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20%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资金使用规
范，无违规，满分。违规资金比
例在20%以下时，酌情扣减30%-
-60%分值。违规资金比例在20%
以上，不得分。

80% 4

财务
监控
有效
性

─ 2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
障资金的安全、规范运
行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实施单位对资金运
行的控制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

该指标根据指标说明项，任一项
不符扣减本指标分值的50%，哪
项不完全相符在50%分值以内适
度扣分。扣完为止。

2

资金
和资
产使
用率

─ 6

实际支付资金与实际到
位资金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资金支付情
况，反映资金效率。

资金使用率=（实际支付资金/已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付资金：截至规定时点实际已支付出的资金。
已到位资金：截至规定时点已拨付到位的资金。

得分=本指标分值×资金使用率 100.00% 74.60% 4.48

过
 
 
 
程
 
 
3
0

业务
管理
15

财务
管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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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赋分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计分要求 预期值 完成值 得分

实际
完成
率

─ 5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
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

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计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得分=本指标分值×实际完成率
    对需要验收项目的指标得
分，在完成上述计算后，再乘以
规定系数后确定得分：1、未完
成验收手续，但已投入使用的，
系数为0.9。2、未完成验收的

100.00% 76.88% 3.84

完成
及时
率

─ 5

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
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

程度。

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
成时间]×100%。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
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
目所需的时间。

得分=本指标分值×完成及时率 100.00% 100% 5.00

质量
达标
率

─ 5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
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

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
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

指标值。

得分=本指标分值×质量达标率 100.00% 100% 5.00

成本
节约
率

─ 5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
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
成本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

程度。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
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
作目标实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
出，一般以项目预算为参考。

成本节约率在0--5%之间，满分
。其余情况均不得分。

≤5% 6.73% 0.00

社会
效益

─ 10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
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情况。

优，满分。良，扣减20%分值。
一般，扣减30%分值。差，不得
分。

优 10

可持
续影
响

─ 10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
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
后续政策、资金、人员
、机构、措施、意愿、

优，满分。良，扣减20%分值。
一般，扣减30%分值。差，不得

分。
优 10

社会
公众
或服
务对

─ 1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
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
门（单位）、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优，满分。良，扣减20%分值。
一般，扣减30%分值。差，不得

分。
优 8.12

合计 100 100.00% 85.64

新城区2017年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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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2018 年我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34.74 万元，具体为：办公费 24.84 万元、印刷费 8.07

万元、咨询费 5 万元、水费 0.95 万元、电费 1.8 万元、邮电费 4.12 万元、差旅费 2.59 万元、

维修（护）费 17.36 万元、租赁费 0.26 万元、培训费 32.8 万元、劳务费 34.1 万元、工会经

费 2.63 万元、福利费 0.22 万元。 

（二）扶贫支出情况 

1. 2018 年高中助学金补助标准为特困生 2000 元/每学年，贫困生 1000 元/每学年，补助

学生人数 2292 人，共计补助资金 409.37 万元。按期全额拨付新城区学生资助中心，使高中

学生享受到政府的惠民政策。 

2. 2018 年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标准为 1600 元/生每学年，资助人数为 7060 人，补助资

金 980.6 万元。 

3. 2018 年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标准为 300 元/生每学年，补助家庭经济困难生活

费 2862 人，补助资金 80.52 万元。 

4. 2018 年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为 2000 元/生每学年，补助学生人数 43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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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 790.46 万元。 

5. 2017—2018 年贫困家庭中高职学生扶贫资助补贴标准，新入学学生一次性补助 3000

元，资助学生人数 215，资助资金 66 万元。 

6. 2018 年我区 50所幼儿园拨入学前一年免费专款 719.28 万元；其中：学前一年幼儿 5163

人进行了免费入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前一年贫困幼儿生 2054 人进行了困难补助。 

（三）部门预算执行与年初批复预算还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是因为：一是市级补助资金追加预算项目，二是当年工资、个人经费等政策性经费

追加导致。 

（四）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末，我局资产总额为 1007.87 万元、71 个基层财政补助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为 104916.3 万元。2018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19 辆，当年购置车辆 0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 

六、专业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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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七、2018 年度部门决算表（见附件） 

附件：1.部门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2. 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3. 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4. 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7.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 

情况表 

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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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采购情况表 


